
合同编号：

咸阳职业技术学院

2025年6号楼东侧建设危废房、部分学生公富

维修、安装防护栏及防盗网项目

施工合同

甲 方：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

乙 方： 陕西兴隆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： 2025年  11 月  5 日



合同协议书

甲方：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

乙方： 陕西兴隆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 以及该项目招标文件、 乙方投标文件、 中标通知书，甲方选
定乙方为甲方项目的成交单位。甲、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 自愿达成如下合同条款。
第一条工程概况
1.1工程名称： 2025年6号楼东侧建设危废房、部分学生公寓维修、安装

防护栏及防盗网项且。
1.2工程地点：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指定地点。
1.3工程范围： 投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内所包含全部内容，以及工程量清单中

未列出但为本工程安全、 稳定、高效率运行所必需的工程和供应。
1.4承包方式： 包工包料、 包质量、 包工期、 包安全、 包检测、 包移交、 包

保修。
第二条工程工期
2.1工期：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0日历天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本合同工期

不做任何形式的顺延、调整。(竣工日期以甲方书面验收合格证书载明的日期为
准)。
2.2乙方已对现场进行实地踏勘，并 对本工程及项目现状具有明确的了解及

认知， 并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工期的因素，除非恶劣天气等自然因素和当地政策等
客观因素影响并经甲方书面确认，其 他因素不得影响总工期。上述影响工期因素
发生后三日内，乙方需向甲方提交书面延期报请，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延期，
否则，视为工程逾期， 甲方有权向乙方主张违约责任。
2.3施工进度： 如甲方认为由乙方负责施工工程或任何区段在任何时候施工

进度太慢，影响其他工程施工进度， 或无法满足合同竣工期限的要求，甲方有权
调整施工进度， 乙方应无条件采取赶工措施，且 不得影响其他工程的正常施工，
以使其符合竣工期限要求。 同时，合同约定价款一律不予调整。
第三条质量标准： 合格，满足国家、 行业相关规范并能够通过甲方验收。
3.1主材部分： 石膏板、门窗及五金、 涂料、 灯具、开关插座等主材的规格 、

型号、 材质、 品牌、颜色等应与招投标文件一致， 就上述主材施工前，乙方应提
供本批次材料、 设备的清单、合格证、 检测报告等与设备有关的全部资料，如因
资料不全或其他原因无法证明设备厂家、 技术参数、 性能及型号等，甲方有权不
予接收，乙方应当在甲方拒收后三日内将合格产品更换完毕。 所有材料、 设备均
须经设计单位及甲方书面确认后方可使用；
3.2关于隐蔽工程： 乙方将隐蔽工程施工完毕，经设计单位及甲方书面验收

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；
3.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随意拆改原建筑物结构及各种设备管线。
第四条、 合同价款及计价依据
4.1合同价款： 本工程合同采用全费用总价包干形式， 施工过程中固定单价

不因任何原因进行任何调整。 总价为： 含税总价 ¥696720.95元， (大写： 陆拾
玖万陆仟柒佰贰拾元玖角伍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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